关于做好2016年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组织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部门、单位：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2016年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是省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与其他类别的省社科基金项目具有同等学术地位。 
　　二、资助范围 
　　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可资助少量学术译著、学术资料汇编和工具书等。论文及论文集、教材、研究报告、软件等暂不资助。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须在通过答辩2年以后并经过较大修改方可申报。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所资助的成果应是基本完成（80%以上）并且尚未出版的中文书稿或学术资料汇编和工具书等，申报成果应具有原创性或开拓性，达到本学科领域先进水平。申报成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含子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以及省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不得申报。 
　　三、结项、资助与出版 
　　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经费主要用于后续研究和出版。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后的继续研究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按规定自主使用并由单位财务部门管理；其余经费待验收合格后拨付用于出版资助并由省社科规划办统一管理。如申报评审过程中或立项后申请人擅自出版申报成果，将视为申报无效或终止立项协议，并按有关规定追回所拨经费。 
　　申报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获得立项的书稿，可继续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如获得立项，项目负责人可选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并放弃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后续经费的资助。 
　　四、资助经费 
　　2016年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每项资助5万元。 
　　请各有关学院、部门、单位在广泛动员的同时，有重点地做好申报组织工作，及时报送申报材料。材料包括：申请书、活页、成果（书稿）各三份。截止日期10月21日。联系人：魏训鹏，电话：8797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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